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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拋垃圾罰款倡倍增至3000元
店舖阻街研罰6000蚊 居民：罰款加碼治標不治本

環境衞生執法情況及建議新罰則(部分)
罪行

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

定額罰款：由1,500元增至6,000元

簡易程序罰款：由5,000元增至2.5萬元

非法擺放廢物

定額罰款：由1,500元增至6,000元

簡易程序罰款：首次20萬元及監禁6個月，第二次或其後可罰款50萬元及監禁6個月，持續罪行每天另處
1萬元罰款

將扔棄物或廢物棄置在公眾地方

定額罰款：由1,500元增至3,000元

未經准許而展示招貼或海報

定額罰款：由1,500元增至3,000元

在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棄置廢物

定額罰款：由1,500元增至3,000元

簡易程序罰款：2,000元增至1萬元，罪行持續另每日罰款100元

犬隻糞便弄污街道

定額罰款：由1,500元增至3,000元

簡易程序罰款：首次由5,000元增至1萬元；第二次或其後由1萬元增至2.5萬元；罪行持續每日另加罰款
300元

資料來源：特區政府提交立法會文件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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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近日向立

法會提交文件表示，

為更有效打擊亂拋垃

圾、店舖阻街和棄置

廢物等問題，建議提高《定額罰款

（公眾地方潔淨及阻礙）條例》下表

列罪行的定額罰款金額。其中，亂拋

垃圾定額罰款建議由現時1,500元倍增

至3,000元，店舖阻街及非法擺放廢物

罰款更由 1,500 元提高 3倍至 6,000

元。政府將展開為期一個月公眾諮

詢，預計最快明年第二季向立法會提

交有關修訂條例草案。香港文匯報記

者昨日到其中一個生黑點了解，發

現該處阻街問題嚴重，不少居民直言

政府部門若不加強執法，加重罰款也

是治標不治本，並促請政府多管齊下

改善市容。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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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下周二
將討論提高定額罰款事宜。根據特區政府向

委員會提交的文件表示，現時《定額罰款條例》9
項表列罪行的定額罰款金額自2003年6月起未曾
調整，一直維持1,500元，有需要提高罰則以增強
阻嚇力，並強化市民守法意識。在各項表列罪行
中以針對店舖阻街的「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最
嚴重，由2019年的15,022宗投訴增至去年23,510
宗，增幅約57%，反映店舖阻街問題日益嚴重。

後巷如貨倉 放滿雜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到被政府列為店舖阻街衞
生黑點的香港仔大道與東勝道一帶直擊有關情
況，發現有部分店舖非法在公眾地方擺放雜物，
其中一條由香港仔大道與東勝道相連的後巷，更
儼如店舖的貨倉。有雜貨店將貨物擺放在後巷
內，店舖人員到後巷取貨，還有不少棄置的發泡
膠箱和紙皮箱堆積，令後巷阻塞。
東勝道與湖北街交界更有食肆公然將大量紙皮
箱、膠盤及汽水盤等雜物放在門外兩旁的行人路
上，對途經的行人構成阻礙。香港仔大道亦有蔬
菜店舖將少量發泡膠箱和膠籃等放在行人路邊的
欄杆外，雖未有阻塞行人路，但若有關雜物跌出
馬路，或影響行車安全。

違例者當罰款是「交租」
據政府提交予立法會的文件指出，政府已對店
舖阻街罪行加強執法，發出的罰款通知書數目由
2019年約7,612張增至去年14,897張，但部分違
例店舖經營者將罰款當作非法使用公眾地方的租
金，故食環署今年10月起採取新執法策略，包

括與警方採取聯合行動移除違法擺放的阻街貨
物，並在短時間內重複發出多張定額罰款通知
書。
政府認為，有需要對店舖阻街的罪行大幅增加

罰款額，以收阻嚇作用，建議把相關的定額罰款
由1,500元增至6,000元。執法人員可循簡易程序
或可公訴程序提出檢控，政府建議修訂若提出檢
控，可由第二級罰款即5,000元及監禁3個月，
改為第四級罰款即2.5萬元和監禁3個月。

去年清理非法棄置建築廢物逾2000噸
針對非法棄置大量建築或其他廢物的「非法擺

放廢物」罪行，執法人員2019年至去年發出的
定額罰款通知書由173張增至264張，上升逾
50%，政府去年在公眾地方清理的非法棄置建築
廢物超過2,000噸，部分違法承辦商把罰款當作
棄置建築廢物的經營成本，故建議有關罪行的定
額罰款金額亦大增三倍至6,000元。
至於「將扔棄物或廢物棄置在公眾地方」罪

行，過去三年投訴亦有增加，去年就有關亂拋垃
圾行為發出46,437張定額罰款通知書，為各表列
罪行之冠，政府建議有關罪行與其他6項表列罪
行如在公眾地方吐痰、犬隻糞便弄污街道等，定
額罰款金額亦倍增至3,000元。（見表）
文件提到，政府曾考慮是否推行「累進式定額

罰款」，即第二次及其後定額罰款要提高，但需
要一個實時和完整的資料庫，預計會令現場執法
程序更繁複，亦增加執法人員和市民爭拗機會，
衡量利弊後認為提高定額罰款金額，並因應情況
向短時間內重複違例者發出多張定額罰款通知書
更有效和合乎成本效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多名立法會議員贊成
特區政府提高「垃圾蟲」的罰則，同時建議加強執
法，將法律的阻嚇性落到實處。立法會議員陳學鋒昨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港島南區香港仔一帶
店舖阻街問題長期嚴重，有些商戶將後巷等公共地方
當作自家貨倉，堆積雜物，阻礙行人，有時行人需要
走出馬路才能避開雜物，更影響行車安全，認為政府
有必要使用更嚴厲手段才能解決有關問題。
陳學鋒指出，政府展開打擊衞生黑點的工作已有數
月時間，商戶和市民已接受了足夠教育，明白自身有
責任維護市容，但目前看來僅靠教育宣傳效果仍然不
夠，特別對商戶管理，必須要透過有效執法。「希望
有阻街情況的檔口能夠自動自覺搬走貨物，店舖地方
不夠不是理由，因為街頭屬於公共地方，如果每個人
都這樣想，豈不是人人都能夠非法佔用？」
對於有小店店主反映6,000元罰款金額過高，影響
生計，陳學鋒認為，罰款是因應違法情況，「不阻街
就不會有人罰你錢」，相信提高罰則可相應增加阻嚇
性。

打擊衞生黑點見效 盼有持續性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委員、民建
聯鄭泳舜昨日亦表示，歡迎政府建議提高定額罰款水
平，但重點在於政府要更有效執法。
他指出，過去曾有檔主在食環署執法人員檢查時，

就將貨物移開，執法者離去後又一切照舊，故希望巡
查能夠更具成效，建議政府制定執法行動指引，避免
執法人員與店舖出現爭拗，提供更好保障。 他亦承
認，政府近月打擊衞生黑點有成效，但不希望是「煙
花式執法」，需要有持續性。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主席何俊賢
表示，支持今次政府建議大方向，希望政府在修例後
兩年檢討成效，並將「累進式定額罰款」加入法例。
「當進行首次定額罰款後，第二次罰款可能是雙倍、
三倍，直至違例者行為得以改善，令某些店舖交罰款
當作交租情況得以改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昨日在香港仔中心一帶訪問多名市民及商戶。街
坊李先生表示，政府制定法例需考慮執行性和阻
嚇性，提高罰款僅增加阻嚇性，執行性卻未必會
因而提高，建議政府加強巡邏執法配套。他舉
例，瑞典曾推出嚴格的戶外禁煙條例，在巴士站
等候期間亦將處以罰款，但執法不力，法例淪為
擺設，「同樣是禁止吸煙，在飛機上就能夠很好
執行，機艙有標語警告乘客，吸煙將最高罰款港
幣5萬元及監禁2年，密閉環境，機組人員一定
會發現，因此幾乎沒有乘客會違反。」

從事建築業的林先生表示，市民遵守法律，從
不亂丟垃圾，修例對守法市民沒有影響，但相信
可令市民提高警戒。他亦建議政府加強管理亂拋
工業垃圾、建築垃圾的行為，這類情況在地盤非
常普遍，建築垃圾應使用特殊渠道處理，但不少
工友貪圖方便「偷雞」扔在路邊，滋擾市民。
文女士認為，香港整體衞生情況尚好，惟個別
地區情況較差，缺乏整治，「旺角、深水埗一帶
我平時都不太敢去，很多人隨地亂丟煙頭」，故
贊成提高罰款金額，懲戒沒有公德心的人。
雜貨店店主陳女士在香港仔擺檔已十多年，從

未收到過阻街警
告，相信自己經營
範圍合法，問題
不太大，但她認
為6,000元罰款額
偏高，若有同行
不小心違法，會對
當月經營造成不小損
失。「我們這些小本生
意，收入不高，6,000元罰一
次，都幾肉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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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坊：應加強巡邏執法 免法例如虛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在食物環境衞生
署不同部門工作過的退休人員李女士，對香港文
匯報直言特區政府只以增加定額罰款的單一方法
打擊「垃圾蟲」和阻街店舖經營者，效用有限，
「由以往打擊垃圾蟲罰款300元，後增至600
元，到現時罰款1,500元，但違例數字仍持續遞
增，單是亂拋垃圾至今已增至一年近5萬宗，可
見罰款難以改變人的陋習，更易造成違例者反
抗，襲擊食環署前線員工。」
李女士認為，政府應加強公眾教育，以及效法
違反交通法例實施扣分制。「其實亂拋垃圾及阻
街同樣可以實施扣分制，如店舖阻街扣分及要負
責人上堂，負責人停業一日損失比罰款6,000元
更大，相信更收效。」她指出，以往亂拋垃圾及

阻街等要上法庭，法官會因應違例者過往紀錄判
罰，屢犯罰則加重，「現在一般發張定額罰款通
知書，違例者無須花時間上庭，屢次違例與初次
違例的罰款相同，亦不需在法庭聽法官的批評教
育，難以收到加強守法意識作用。」

提高罰款 或增執法者遇襲風險
她並擔憂大幅提高定額罰款，或增加前線執法

人員的危險，「以往經常有人想逃避罰款而反
抗，如一手推倒食環署人員逃走，甚至向他們施
襲，小販管理隊收走阻街物品亦會引起衝突。由
於亂拋垃圾及阻街並非刑事罪行，執法的是食環
署文職人員而非紀律部隊，只提高罰款而不教育
公眾，或令前線人員增加遇襲風險。」

食環署就前線人員執法問題回覆香港文匯報
查詢時表示，定額罰款條例實施多年，巿民和
商戶一般已清楚法例要求，特區政府上調定額
罰款前會有適當宣傳工作，相關組別執法人員
已因應工作需要，獲配備數碼相機、錄像機、
無線電通訊裝備和流動電話等，除方便記錄現
場情況和協助搜證，亦可與其他隊員通話或向
控制中心要求增援，有需要時召喚同僚或要求
警務人員協助。
食環署並表示，一直向執法人員提供適切培

訓，包括學習處理衝突及糾紛情況，該署會繼
續與前線人員保持溝通檢視有關情況，並按需
要增添執法人員個人裝備，以配合實際運作需
要。

食環署退休員工：可設扣分制打擊「垃圾蟲」

◆林先生
香港文匯報
記者唐文 攝

◆香港仔東勝道與湖北街交界有食肆公然在行人路上堆滿雜物和廢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明攝◆香港仔大道與東勝道相連的一條後巷，放滿貨物及棄置的發泡
膠箱和紙皮箱。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明攝


